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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9_83_91_E

7_99_BE_E6_96_87_E5_c122_481438.htm 郑百文在一片观望、

期盼、叫好和批评中终于复牌了。在复牌的同一天郑百文小

股东李香玲就将郑百文告上法庭，要求返还强制收购的股份

（见2003年7月28号《财富时报》A7）。 对李香玲的官司暂不

作评论。笔者认为，郑百文复牌虽然救活了一个上市公司，

却开启了一个恶劣的法律先例，其负面影响远远的超过了对

股市的贡献。 郑百文为了重组成功于2002年2月22日召开了临

时股东大会，这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股东以默示同意和

明示反对的意思表达方式的议案》，在公司章程中增加一款

“股东大会在做出某项重大决议,需要每一个股东表态时,同意

的股东可以采用默示的意思表示方式,反对的股东需作出明示

意思表示。”。 按照这一新条款,此次决定不参加重组的股

东,必须在自股东大会公告发布之日(即2月23日)起15日内,向ST

郑百文提交《股东声明》。ST郑百文股东大会公告说,超过期

限公司未收到其《股东声明》的股东视为同意参加重组.同意

参加重组的股东不需再办理任何通知和申报手续。届时,由董

事会根据股东的选择结果,代采取默示同意的意思表达方式的

股东办理有关股权的过户手续,代采取明示反对的意思表达方

式的股东办理有关股权的回购和注销手续。而上述两种意思

表示以外的任何意思表示,均视为不参加重组,公司将按公平价

值回购其股份,并予注销。这就是著名的“默示原则”。这个

决议的基本内容是：三联出钱买下了郑百文欠信达的债务。

而与此同时，郑百文全体股东需将所持郑百文股份的约５０



％无偿过户给三联集团公司不同意者的股份由百文公司按“

公平价格”回购。换句话说，如果郑百文重组成功，所有股

东要将所持股票的一半无偿过户给三联，大家一同替郑百文

填上了巨大的债务漏洞。 这一决议一出即引起法律界、证券

界的轩然大波。默示同意实际上就是强加给第三人对其作出

的决定必须作为的义务。这种义务是郑百文强加给股东的。

根据民法的基本理论，除非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任何

人无权强加给他人义务。郑百文的股东决议显然违反了这一

点。更不可思议的是，郑百文的股东决议给了股东一个两难

的选择。一是将所持股份的50%无偿的转让给三联，一是由

郑百文以“公平”的价格回购其股份，别无他途。如果想继

续保留全部股份是不可能的。明明股份是股东的财产权，却

无法保全。这一个决议变相的剥夺了股东的财产。郑百文公

司的临时股东决议受到上海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质疑，拒绝

变更股票。如何证明决议的合法性显然是郑百文的当务之急

。郑百文于是搞了一场苦肉计：由四位法人股东、四位自然

人股东共同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郑百文

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有效，被告是郑百文公司 。该案在开庭

后八天就迅速做出判决，确认决议有效。显然这一纸判决对

郑百文而言太重要了，也太及时了。此时上海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当然无话可说，必须协助执行法院的判决。 应当承认，

郑百文此招是确实有过人之处。原告要求确认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这也正是被告的愿望，还有什么可说的？令人奇怪的

是，过户受阻是在上海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为何被告反倒成

了郑百文？这其中又有多少猫腻？ 但是毫无质疑的是，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郑百文复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何有“



周瑜打黄盖”式的诉讼，又如何出台了郑州中院的判决，个

中缘由明眼人一看即明。中国政法大学王卫国教授所说的，

此判决违背了法的精神，法律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保护权利

的，尤其是弱者权利。该判决确认的“默示同意"规则严重损

害了中小投资者利益，与现代立法精神是背离的。这应当是

又一次的“法院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吧。 如果说，郑百文

的决议蔑视了法律，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则是玩弄了

法律。 据悉，现在有几家公司打算效仿郑百文的这一做法

（2003年2月12日《上海证券报》之《退市公司重组逐渐升温 

“郑百文模式”成新宠》）。这样下去中国的股民再被套住

就要名副其实的“割肉”了。仅凭破坏法律这一点，无论郑

百文复牌对经济的发展有多么大的好处，其影响都将是负面

的。因为，郑百文的复牌是一个游戏的胜利与否，破坏法律

则破坏了游戏规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